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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情况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凯

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力克”），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与湖南杉

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杉杉”）签订了四氧化三钴（规格型号

为 KLK-三型、KLK-四型）的销售合同，合同涉及金额约为 3亿元，合同期限为 14

个月，合同标的为四氧化三钴。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智华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簏天路 17-8 

注册时间：2003 年 11月 13日 

主营业务：新材料及主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究、开 

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 

湖南杉杉与本公司以及凯力克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及占公司同类业务的

1.8%。 

3、湖南杉杉信用优良，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 



 

 

（1）2013年 4 月、5月单价为三型 15.5 万/吨，四型 14.75万/吨； 

（2）2013年 6 至 2014年 5月单价计算方式为： 

 

MB99.3%电解钴低幅月均价 四氧化三钴单价 优惠金额 

10＜MB99.3%电解钴低幅月均价≦11 

三型：15.1万元/

吨；四型：14.37

万元/吨； 

从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5月31日实现采购总

量达到 2100 吨，则每吨

单价优惠 2000元，其中

2013 年 4、5 月采购量

300 吨不予优惠，其余

则按实际采购数量乘以

每吨 2000 元，优惠总金

额在垫付款中返还湖南

杉杉。 

11＜MB99.3%电解钴低幅月均价≦12 

三型：15.7万元/

吨；四型：14.94

万元/吨； 

12＜MB99.3%电解钴低幅月均价≦13 

三型：16.3万元/

吨；四型：15.51

万元/吨； 

MB99.3%电解钴低幅月均价＞13 或

MB99.3%电解钴低幅月均价≦10 
双方另议 

2、结算方式 

湖南杉杉出具其母公司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函后，4、5 月凯力克铺底

为 150吨，超出 150 吨后按款到发货，2013 年 6月至 2014年 5月铺底数量另议；

超出 150 吨后按款到发货；铺底部分需在 2013 年 12 月底前支付完成；以上支付

均为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湖南杉杉应按合同规定按时付款，如付款逾期，则按照

到期应付货款的万分之五/天，总计不超过千分之五向凯力克支付违约金。 

3、协议签署时间： 2013年 4月 11日 

4、协议履行期限：2013年 4月 1日至 2014年 5月 31日 

5、协议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授权代表需提供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 

（1）2013年 6 月到 2014年 5月间，凯力克需保证每月向湖南杉杉供应交期

表中确认数量的四氧化三钴，且供应总量不低于 2100吨，如每月或总量供应不足，

凯力克按（不足量*6000元/吨）计算赔偿金额向湖南杉杉进行赔偿。同时湖南杉

杉需保证每月向凯力克采购不低于交期表中确认数量的四氧化三钴，且采购总量



 

 

不低于 2100吨，如每月或总量采购不足，湖南杉杉按（不足量*6000 元/吨）计算

赔偿金额向凯力克进行赔偿。 

 （2）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 另一方有权书面通知

其更正，违约方应在接到通知后 7 日内更正，逾期未更正的，违约方依据合同法

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及因此造成的相关损失费用。 

 （3）如湖南杉杉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如约履行，则凯力克有权中止该合同，且

湖南杉杉需在两个月内支付铺底的 150吨货款。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控股子公司凯力克现有资金、人员、技术、产能完全具备履行本次合同的

能力，凯力克将一如既往及时、保质履行本次合同。 

2、本合同涉及金额占公司 2012年度营业收入的 21.15%，占凯力克 2012年度

营业收入的 34.78%。合同的履行将在合同规定的期间内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凯力

克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凯力克未来的市场开拓产生积

极影响。 

3、合同的履行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凯力克的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为子公司凯力克的日常经营合同，本次合同中提供的产品为凯力克

技术成熟产品，所以不存在技术、产能风险。 

2、本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的相关销售合同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